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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2〕7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

得税政策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

惠政策。在缴费环节，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，按照

12000 元/年的限额标准，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；在

投资环节，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

得税；在领取环节，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，不并入综合所得，

单独按照 3%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其缴纳的税款计入“工

资、薪金所得”项目。 

二、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，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

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为扣税凭据。取得工资薪金所得、按累

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的，其缴费可以选择

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。选择

在当年预扣预缴的，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。扣缴单

位应按照本公告有关要求，为纳税人办理税前扣除有关事项。取

得其他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得的，其

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。个人按规定领取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452


